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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函
地址：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
棟17樓
聯絡人：王宇萱
聯絡電話：02-89956988#303
電子信箱：ha0515@mail.hakka.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客會語字第11200086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如說明二、三及八 (A55000000A112000866100-1.pdf、

A55000000A112000866100-2.pdf、A55000000A112000866100-3.odt)

主旨：貴府辦理「113年臺南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申請補助經

費一案，同意補助經費新臺幣260萬元整，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2年9月26日府客文字第1121259645號函。

二、案經本會審查同意於本案計畫期程內，依「客家委員會推

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規定，核定計畫總經

費新臺幣(以下同)310萬2,000元，本會補助金額260萬元，

補助比例83.8%，餘50萬2,000元由貴府自籌。審查意見如

下：

(一)同意補助項目如下：客語專職行政人員人事費（1人）、

客語能力認證及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班、客語師資專業知

能研習、客話講故事活動等項目；屬媒體政策及宣導費

性質者本會不予補助。

(二)為加速推動讓公教人員具備以客語提供服務能力，優先

補助公教人員客語認證班，並應增加開班數。

(三)經費概算表內各項目金額編列標準請依據本會「推動客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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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標準經費表（如附件1）調整。

(四)以上請於第1次撥款時，一併修正計畫書。

三、本案補助款分3次核撥，且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及採購發

包部分，於計畫核定後依核定金額按下列撥款比例撥付，

若涉及採購發包者，則依採購發包金額計算，須俟完成發

包後始得申請撥付：

(一)第一次撥付30%，請於113年3月31日前檢具納入預算證

明、收據（惟計畫經費涉及採購發包部分，須俟完成發

包後始得申請撥付）、入帳資料（含戶名、銀行及分行

名稱、帳號及統一編號）、依核定經費及補助標準經費

表修正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工作摘要及進度表

（課程表）等，並於本會哈客網路學院完成課程表上傳

作業後（操作手冊如附件2），送會核撥。

(二)第二次撥付40%，於113年7月31日前檢具第二期補助款收

據、總經費支出明細表、課程表、計畫執行進度、活動

照片及實地訪查紀錄表等資料，報請送本會撥付。

(三)第三次撥付30%，於113年12月10日前檢具核定函影本、

總經費支出經費明細表、獲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

（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

金額）及成果報告書(含執行成果分析及照片)，送本會

核銷結案後撥付，逾期未請款且未事先報經本會核備

者，視同放棄，並做為爾後補助之參據。另須於114年1

月3日前，提供本案計畫之客語專職行政人員服務至113

年12月31日工作日誌。倘計畫中涉及採購案方式委外執

行時，請檢附結案成果報告書3份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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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推動客語為通行語，貴府應訂定績效衡量指標，作為辦

理補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之參據。並於核銷結案成

果報告書載明各課程、研習及活動（需載明公教人員、民

間企業及民眾）報名參與客語能力認證情形，相關執行成

效，納入爾後本會相關補助計畫核補之參據。

五、貴府應於各課程、研習及活動開辦前，於本會「哈客網路

學院」公告招生訊息，並須開放民眾報名參與。

六、請務必依核定計畫執行，本會將派員不定時前往實地訪

查。若因不可抗力或特殊情事有變更必之要時，須就變更

事項敘明理由，函送修正計畫書至本會專案核定，始得據

以執行。如違反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減列補助金額，要

求回復原計畫或撤銷其補助，並得於一定期間內不再受理

申請。

七、本案計畫變更時，對貴府之補助，最高以實際計畫總經費

支出按「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各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級次」相關規定辦理，若

核銷時未達核定補助金額，將依比例核減之。

八、本案計畫之客語專職行政人員每月薪資以3萬6,000元為上

限；若於本計畫服務滿半年以上者，應給付客語專職行政

人員工作獎金【依全年1.5個月薪資乘以本計畫在職天數

(請假天數不須扣除)所占比例計算】。另應於各期成果報

告書檢附督導訪視相關課程、研習或活動錄製影像，及客

語專職行政人員每月工作日誌（如附件3）。

九、鼓勵計畫執行過程積極融入性別平等意識、協助破除性別

刻板印象及消除性別歧視，以促進社會性別平等，本會訂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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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補助計畫落實性別平等獎勵要點」，請於計畫執行過

程結合推動上開要點相關獎勵事項，俾使臺灣朝向性別平

等及多元尊重之社會邁進。

十、有關補助款之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事宜，由貴府依

規定辦理。

十一、倘計畫執行涉及宣導資料、影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

「客家委員會補助」等相關字樣，未標明者，本會得撤

銷或核減其補助，並以本會作為該活動之指導機關；另

本案經費來自行政院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如有相關

社群平台資訊發布，請增加主題標籤（＃hashtag）「國

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十二、為恪遵行政中立，凡接受本會補助辦理之活動，不得為

特定政黨或特定候選人宣傳造勢，如有違反前述事項，

經查屬實者，本會將撤銷或減少補助。

十三、「計畫宣傳資料」請依預算法第62-1條規定：「應明確

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

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十四、其他請依本會推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及督

導評核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五、若貴府法人或法人代表人為本會公職人員配偶、共同生

活之家屬、二親等以內親屬，應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相關表件及說明，請參閱本會前開網站。

正本：臺南市政府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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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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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推行 

113 年臺南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書 

 

 

 

 

 

 

 

 

 

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2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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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推行 113年臺南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書 

 
一、計畫名稱：113年臺南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 

二、目的： 

客家文化悠久歷史，蘊涵先民智慧，反映客家人的常民生活及

相關習俗等；於此其中，「客家話」是客家文化的核心基礎，是客

家人最主要的認同表徵，「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透過多

樣化的課程設計與互動式教學，連結不同領域資源，導入日常生活

對話，以符合客家語言文化傳揚的實際需要，分享客家語言文化價

值，為本府推廣重點。 

本府 113 年將賡續推廣客家語言，開辦客語能力認證班、客語

文化推廣課程、客語師資專業知能研習（含講客宣講員增能課程）

以及客話講故事活動，致力客語之存續與建構優質客語學習環境，

提升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之能力，輔以飲食、服飾等展現客家文化

特色，並增進客語師資相關職能、技能，為本市扎根客語教育，增

進民眾對客家語言文化認識，延伸客語推廣觸角，營造客語使用機

會與環境，為達客語傳承永續發展，爰訂定本計畫。 

三、辦理期程：113年1月至11月30日止 

（客語專職行政人員服務期間至113年12月31日止） 

四、計畫執行及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臺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三）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

處、社團法人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臺南市南瀛客家文化協

會、臺南市客家發展協會、臺南市客家教育協會、世界客屬總

會臺南市分會、臺南市各級機關學校及社區 

五、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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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運用 2 座客家文化會館硬體設施之外，結合本市學校、社區、

在地客家社團及本市客語薪傳師等資源，形成地區社群網絡，建立

公私協力關係，為本市客家語言文化復振最佳合作夥伴。茲分述如

下： 

（一）臺南市客家文化會館 

為本府向外推展客家語言文化的重要據點，肩負教育及推廣的

任務，更是客家鄉親心靈歸屬的重要場所。爰積極整合公私部

門資源，歸納市民、客家鄉親需求，活絡會館功能，凝聚客家

鄉親歸屬感，成為市民學習客家語言、認識客家文化的入口，

呈現大臺南客家文化新意象。 

（二）臺南市南瀛客家文化會館 

位於本市新營區，鄰近國立新營高中、南瀛綠都心公園及臺南

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為南瀛地區客家鄉親聯絡情感、學習研

討及市民朋友認識客家、推廣客家語言以及傳揚客家文化的據

點。 

（三）社區鄰里 

根據文獻資料，本市白河、東山及楠西等行政區內，尚有早期

客家移墾歷史脈絡痕跡，但幾乎已不使用客語，近十幾年來，

客家鄉親大多因為婚姻、就學及經濟等因素移居，未能形成群

聚，無傳統客家庄，故客家鄉親均散居於 37 個行政區。因此連

結周邊各里之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圖書館、文化中心籌

辦各客家語言文化活動，推廣客家語言，傳揚客家文化，與里

民建立深厚情誼，進而培植客家社群力量。 

（四）在地客家社團 

結合客家社團的行動力與號召力，深耕社區具體落實客語推

廣，增進本市客家鄉親凝聚力及認同感。 

1、社團法人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具客語教學、音樂、文史、手

藝傳承、美食等師資。 

2、臺南市南瀛客家文化協會：具薪傳師語言類、本土語言支援教

師、二胡、歌謠、舞蹈老師、禪繞畫、藍衫及創意服飾、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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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客家童玩、電腦及資訊科技應用類等師資。 

3、臺南市客家發展協會：具客語教學、客家歌謠、說唱、主持、

創意拼布、客家天燈、植物染、竹編、客家大鼓、烏客麗麗、

資訊類等師資。 

4、臺南市客家教育協會：客語薪傳師(含語言、文學、歌謠、戲劇

各類)及客家語教學支援人員等師資。 

（五）本市客語薪傳師 

客語薪傳師為本市客家語言文化扎根推廣及執行各項客家事務

工作的最佳推手，讓客家語言文化的觸角得以全方位延伸。 

1、語文類：古雪梅等 73人。 

2、文學類：吳冬梅等 3人。 

3、歌謠類：林宏峯等 7人。 

4、戲劇類：王芳敏等 2人。 

六、計畫內容及實施方式： 

（一）工作項目 

113年將結合政府機關、社區鄰里、圖書館、文化中心及學校等

單位，於本市開設客語能力認證班、客家語言文化推廣課程及

客話講故事活動，營造多元客語使用機會與環境，增進民眾對

客家語言文化之認識，並增加家庭及社區接觸客語之頻率，並

預計於本府開設客語認證等公務客語研習課程，提升公部門以

客語提供公共服務之能力；辦理客語師資專業知能研習（含講

客宣導員研習課程），增進客語師資教學知能，培育更多客家

語言文化種子師資，加入本市客語教學推廣行列。茲說明如

下： 

1、客語能力認證班（16班） 

客家話是客家文化傳承的根基，為鼓勵全民學習客語，本府針

對客語能力認證開辦基礎級暨初級、中級暨中高級認證班，輔

導其順利通過認證，讓客語成為人際溝通的重要語言之一。規

劃於本市公務機關、學校、社區及醫療院所等開辦 16班課程： 

https://master.hakka.gov.tw/default/nlp_detail.aspx?id=1011
https://master.hakka.gov.tw/default/nlp_detail.aspx?id=2332
https://master.hakka.gov.tw/default/nlp_detail.aspx?id=895
https://master.hakka.gov.tw/default/nlp_detail.aspx?id=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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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礎級暨初級認證班：以社區民眾為推廣對象，開辦初級認證

班，提升學員客語聽、說基本能力。 

(2)中級暨中高級認證班：開設進階班，加強學員客語中高級認證

之聽力理解、閱讀理解、客語口說程度及運用拼音與書寫客語

的能力。 

(3)公務客語班：以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志工、醫療院所員工

為對象，依各機關單位業務屬性，教授常用客語會話，如：戶

政單位、醫療單位、觀光諮詢服務等常用語，提升以客語提供

公共服務之能力；講解客語能力認證題型及引導教學，增進參

加各級客語認證意願及信心。 

2、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班（12班） 

為強化客家鄉親自我認同及促進多元族群交流，於行政機關、

社區、圖書館及學校辦理客家語言文化推廣課程，擴大民眾及

青年學子多元學習機會，共同推廣客家語言、傳揚客家文化，

增進對客家語言文化之認識。規劃開辦推廣課程 12 班，課程內

容如下： 

(1)生活客語及客家文化課程 

開辦實用生活客語課程，內容涵蓋食衣住行、節慶活動以及臺

南在地文化特色等多方面向。透過日常生活情境的課程設計，

互動式對話教學模式，引導學員使用客語進行溝通，即使無客

語基礎的初學者，也能藉由基本生活對話，讓日常與客語相互

結合，輕鬆學習客家語言文化；認識客家戲曲音樂、藝術文學

等文化特色，讓學員具備客家語文感知與藝術欣賞的能力，透

過實際體驗與操作，體會客家藝文之美，瞭解臺灣客家文化特

色，增進生活美感素養，提升多元文化視野。 

3、客語師資專業知能研習（含講客宣講員增能課程）(8場次) 

(1)參加對象：客語薪傳師、客語支援教師及學校教師（含教保服



5 
 

務人員）、講客宣講員、對客語傳承有熱忱者。以客家委員會

認定合格，且 109年至 112年間已於本市開班之客語薪傳師優

先；另視報名情形開放名額予外縣市教師及對客語教學有興趣

者參加。每場次研習全程參與者，得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網」核發研習時數，若未全程參與者，該場次研習，不予核

發研習時數。 

(2)辦理場次：預計辦理 48小時(每場次 6小時) 

(3)課程內容如下： 

A.高級認證課程：配合客家委員會修正客語認證要點之變動，

針對客語能力認證在「高級」與「專業級」之聽、說、讀、

寫等 4 大領域，增加俚語、諺語等相關辭彙的使用及判讀能

力，強化音標、拼音、發音練習等，開設課程，藉此提升客

語教師之專業能力，並鼓勵客語教師考取「高級」與「專業

級」之認證。 

B.教學實務應用課程：另以「教學技巧」、「教案設計」及

「教具運用」為授課主題，開設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增能研習

課程，增進客語教師專業知能以及教學運用技巧，豐富客語

師資授課內容，深化其教學技能，提升師資專業知能，鼓勵

對客語教學有興趣者共同參與研習，儲備客語教學專業人

才，解決現有師資不足問題。 

C.講客宣講員研習課程：113 年將針對通過客家委員會認定之

講客宣講員辦理溝通、表達及分享技巧的增能研習，並鼓勵

對客語傳承有熱忱者共同參與，讓更多人了解客語傳承面臨

之現況，積極培訓宣講員具備傾聽、說明、論辯、解決的技

能，以深入淺出的演說與活潑的宣傳方式，喚醒社區民眾的

客語意識。 

4、客話講故事活動(25場次) 

在本市兩座文化會館、圖書館、文化中心等文教場域，營造客

語沉浸式環境，講述客家繪本故事，讓孩童在輕鬆有趣且自然

的情境下學習客語，促進客語向下扎根，帶領孩子認識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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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客語志工招募與培訓： 

招募本市客語志工或具有說故事經驗人員進行培訓。預計招收

15-20名志工。 

  (2)講故事： 

在本市兩座客家文化會館，並與本市圖書館、文化中心合作洽

談固定時間及場域，由本府安排培訓後志工前往辦理推廣，期

以帶動家長及孩童對客語的認識與學習。 

5、客語專職行政人員(1名) 

本市預計開辦課程 28 班及研習 8 場次，考量本市客語深根服務

計畫行政作業執行及協助各項客語推廣等工作繁雜，置 1 名客

語專職行政人員。 

(1)人員資格：須通過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並參與客家委員會相

關培訓或工作坊。 

(2)工作項目：負責本計畫申請、管制、追蹤及督導評核等行政作

業，並協助推動客家語言各項活動，增進民眾對客家語言文化

之認識。 

（二）實施方法 

1、辦理地區：規劃於本市開設客語能力認證班、客家語言文化推廣

課程、客話講故事活動、客語師資知能研習及講客宣講員增能課

程，將結合政府機關、社區鄰里、圖書館、文化中心及學校等單

位，營造多元客語使用機會與環境，鼓勵公教人員、本府所屬機

關學校志工、教保服務人員及社區民眾參與，增進民眾對客家語

言文化之認識，並增加家庭及社區接觸客語之頻率。 

2、招生及人數： 

(1)客語能力認證班及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班：每班獨立招生，每班

開辦人數 15 人（少數腔調、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地區開辦人

數得依「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第

8點第 13 款規定不受限制）。 

(2)客語師資專業知能研習（含講客宣導員研習課程）：每班招收



7 
 

30-50人為原則，配合場地限制彈性調整。 

(3)客話講故事活動：招募本市客語志工或具有說故事經驗人員進

行培訓，預計招收 15-20 名志工；培訓完成志工將由本府安排

時間及場域進行講授客家繪本或故事推廣。 

(4)少數腔調及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地區認定： 

A.少數腔調：依客家委員會 110 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

料調查研究顯示，本市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

比例推估僅為 7.1％（附表 1）；另參考客家委員會 108 至

112 年客語能力認證本市各腔調報名人數資料（表 1），及

本市客屬社團客籍會員、客語薪傳師使用腔調比例調查（表

2、3），可發現四縣腔報考人數及使用人數比例最高，平均

達到 83.1％以上，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及詔安腔報考

人數及使用人數比例合計僅佔 17％左右（其中海陸腔佔

14.4％、大埔腔佔 2.3％、饒平腔佔 0.1％、詔安腔佔 0.2

％），使用比例極低（圖 1）。為挽救快速流失的語言，讓

面臨傳承危機的語言及文化得以保存與推廣，基於保障及尊

重各腔調人口學習權益，於本市教授海陸腔、大埔腔、饒平

腔及詔安腔之認證及推廣課程開辦人數得依「客家委員會推

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13 款規定不

受限制。 

表 1 客語能力認證臺南市各腔調報名人數比例（108 年至 112 年） 

年度/腔調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112年中級暨中高級 87.2% 11.6% 0.0% 0.0% 1.2% 

112年基礎級暨初級 80.3% 17.1% 2.2% 0.2% 0.2% 

111年中級暨中高級 72.7% 24.1% 3.7% 0.0% 0.0% 

111年初級 77.1% 19.2% 3.5% 0.0% 0.0% 

110 年中級暨中高級 88.4% 10.5% 1.1% 0.0% 0.0% 

110 年初級 84.0% 11.2% 4.2% 0.3% 0.3% 

109 年中級暨中高級 92.8% 6.3% 0.9% 0.0% 0.0% 

109 年初級 77.3% 17.2% 5.5% 0.0% 0.0% 

108 年中級暨中高級 85.7% 12.7% 1.6% 0.0% 0.0% 

108 年初級 85.6% 13.6% 0.2% 0.4% 0.2% 

平均 83.1% 14.4% 2.3% 0.1% 0.2%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網站報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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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南市客屬社團客籍會員各腔調人數比例調查 

社團/腔調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社團法人台南市客家文化協會 87.2% 12.2% 0% 0% 0.6% 

臺南市南瀛客家文化協會 63.4% 29.4% 5.9% 0% 1.3% 

臺南市客家發展協會 92% 8% 0% 0% 0% 

臺南市客家教育協會 68.2% 19.3% 1.1% 1.1% 0% 

平均 77.7% 17.2% 1.8% 0.3% 0.5% 
資料來源：112 年 9 月各協會提供數據。 

表 3 臺南市客語薪傳師各腔調人數比例調查 

年度/腔調 四縣腔 海陸腔 大埔腔 饒平腔 詔安腔 

客語薪傳師 89.0% 9.6% 1.4% 0% 0% 

資料來源：112 年 9 月本市薪傳師填報數據。 

 

 
圖 1 臺南市各腔調使用人數調查平均 

B.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地區：依內政部戶政司 111 年人口統計

資料，以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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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五分之一，列為本市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地區，考量

線上學習課程亦有其不便利性，於該地區開辦之認證及推廣

課程人數依「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第 8點第 13款規定，人數得不受限制。 

3、宣傳行銷 

(1)網路社群行銷 

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以官方網站、通訊軟體（臺南市政

府官方 LINE）、社群媒體（臺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Facebook）、電子郵件（市府公務信箱通傳）發布活動訊息，

讓更多民眾得知活動資訊。 

(2)媒體文宣傳播 

透過本市各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文化中心、圖書館及各級

學校等資源宣傳開課訊息，擴增民眾消息來源管道，並透過有

線電視公用頻道文字託播等方式，提高開課訊息能見度。 

4、教學方式、資源及教材 

(1)題庫詞彙：以客家委員會出版的各級別客語能力認證詞彙及題

庫、教育部客家語分級教材及臺灣客家語拼音方案為基礎教

材，以生活化、趣味化、活動式的互動教學模式，提升學員客

語能力。 

(2)網路資源：運用客家委員會「哈客網路學院」、教育部「本土

語言資源網」等相關學習網，活用網際網路資源為教材，充實

學員的學習內容；學員亦能透過自主線上學習，讓學習不受時

空限制，能更快速及方便的習得新知。  

(3)自編教材：薪傳師自編教材，以生活詞彙、童謠歌曲敎唱、創

意遊戲、影音介紹、文化體驗活動等多元化內容設計，激發學

員學習動機。 

(4)兒童繪本：運用本府出版之客家兒童繪本「源來是客家」、

「四季尋客味—台南客家个味緒」等資源，結合學員先備知

識，設計各項延伸活動，以提升學員之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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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來源：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款及臺南市政府籌編預算支應。 

經費來源 金額 說明 

臺南市政府自籌款 502,000元 16.2% 

客家委員會補助款 2,600,000元 83.8% 

計畫總經費 3,102,000元  

八、經費概算 

計畫

項目 

編

號 
內容 

單價 

(元) 
數量 

小計 

(元) 
備註 

客語

能力

認證

班及

客家

語言

文化

推廣

班 

1 講師鐘點費 800 1,176時 940,800 
800 元 *28 班

*42 時 

2 
助理講師 

鐘點費 
400 1,176時 470,400 

400 元 *28 班

*42 時 

3 場地費 10,000  28班 280,000 
場地租借、冷

氣費等 

4 教材費 4,500 28班 126,000 
教材印刷及材

料等 

5 文宣費 3,000 28班 84,000 
海報、傳單等

宣傳費用 

6 雜支 1,900 28班 53,200 
郵資、文具、

保險等 

小計 1,954,400  

客語

師資

專業

知能

研習

（含

講客

宣講

員增

能課

程） 

1 講師鐘點費 2,000 48時 96,000 8 場次 

2 
助理講師 

鐘點費 
1,000 48時 48,000 8 場次 

3 材料費 150 280人 42,000 35 人*8 場次 

4 
場地及佈置

費 
35,000 1式 35,000 

場地佈置、清

潔、租金、設

備租借等費用 

5 誤餐費 100 280人 28,000 35 人*8 場次 

6 印刷費 10,000 1式 10,000 
課程講義、成

果報告裝訂及

影印費用 

7 交通費 15,000 1式 15,000 
講 師 搭 乘 臺

鐵、高鐵等交

通費用 

8 文宣費 20,000 1式 20,000 
海報、傳單等

宣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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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雜支 21,100 1式 21,100 
文具等其他支

出 

小計 315,600  

客話

講故

事 

1 志工車馬費 100 50人 5,000 
預計辦 理 25

場，每場 2 位

志工 

2 志工誤餐費 100 50人 5,000  

3 

專業師資說

故事老師鐘

點費 

2,000 47時 94,000 

邀請專業老師

(故事、客語)

進行經驗分享

與傳授，並可

有一名助理協

助 

4 助理講師費 1,000 47時 47,000  

5 
專業師資及

助理交通費 
3,000 1式 3,000  

6 
繪本、故事

書購置費用 
500 15本 7,500  

7 
文具用品購

置費用 
25,000 1式 25,000 

含教具製作、

活動獎勵品等 

8 
活動材料購

置費用 
1,000 25場 25,000  

9 
文宣品等印

製費用 
10,000 1式 10,000 

含活動海報、

傳單及所需各

項文宣 

10 
講義及相關

文件印製費 
10,000 1式 10,000  

11 場地費 5,000 1式 5,000  

12 雜支 13,500 1式 13,500  

小計 250,000  

客語

專職

行政

人員 

1 月薪資 36,000 12個月 432,000  

2 

勞、健保及

勞退金等費

用 

8,000 12個月 96,000 
公提勞、健保

及勞退金等費

用 

3 工作獎金 54,000 1式 54,000 
依要點規定比

例核實撥付 

小計 582,000    

合計 3,1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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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以上各項經費支用可依實際需求相互勻支，但不得超載預算。 

2.開放民眾報名之各項研習課程，依實際需求酌收部分材料費。 

九、工作計畫甘特圖 

（一）客語能力認證及語言文化推廣班、師資專業知能研習（含講客

宣講員增能課程）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開班申請說明會             

受理開班申請             

執行開班期間             

訪視督導             

宣傳行銷             

期中成果             

師資知能研習             

期末成果             

（二）客話講故事活動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故事志工招募             

故事志工培訓             

故事推廣             

行銷宣傳             

期末報告及結案             

 

十、預期效益 

（一）開辦客語能力認證班 16 班、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班 12 班及客語

師資專業知能研習（含講客宣導員研習課程）8場次，參與人次

目標值為 650人次，開辦課程總時數預計達 1,190 小時。 

（二）結合行政機關、鄰里社區、圖書館、文化中心與學校等單位，

於本市開辦客語認證課程、客語推廣課程、客話講故事活動及

講客宣導員增能課程，營造社區與公共領域客語學習環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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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民眾對客家語言文化之認識；鼓勵市民參加各級客語認證，

提高本市認證報名人數。 

（三）提升本市客語薪傳師、客語支援教師等教學人員客家語言文化

專業知能及教學技巧，增進教學效能，鼓勵對客語教學有興趣

者加入行列，共同推廣客家語言與文化教育。 

 (四) 預定 113 年 7月至 10月間每週六、日上午或下午，於本市兩座

客家文化會館、圖書館、文化中心等文教場所，藉由本府培訓

之故事志工講授客家繪本或故事，預計辦理 25 場次，每場次最

少 20人參與，預估有 500人次以上投入本活動。 

 

113 年將納入客話講故事活動，營造更多元使用客語的機會與環

境，鼓勵孩童、家庭及民眾透過各式活動及研習課程，自然習得客語

並參與認證；為達客語復振及客家文化推廣效益，提升公教人員及民

眾客語使用能力及族群文化認同，本府將持續辦理客語推廣，連結地

區社群資源網絡，共同推動臺南客家語言文化發展，使客家語言得以

傳承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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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縣市客家基本法定義之客家人口比例圖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 110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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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11年各縣市土地面積及人口密度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111年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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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11年臺南市各區域土地面積及人口密度 

 

資料來源：內政部 111年 12月底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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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2年臺南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課堂照片 

客語能力認證班 

  

府城客語認證班－假日初階 裕小 112客不容緩初級認證班 

 

 

新市認證班 大人細子哈客趣(線上課程) 

 

客家語言文化推廣班 

  

德南講客學堂 上客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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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新化客語推廣班 共下來聽故事、學客語 

 

師資專業知能研習 

  

修辭技巧運用及作文書寫 客語發音及口語表達技巧 

  

客語寫作策略與創作實踐 客語用字與語句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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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STEAM教育融入客語教學應用 客語朗讀技巧指導與實務分享 

  

卡片梭織融入客語教學應用 課程簡報製作與活動海報設計 

 

客話講故事 

  

客家文學與讀書會帶領 故事衣在說故事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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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交社文化園區配合書車說故事推廣 南瀛客家會館說故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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